表十二

	验收组（委员会）验收意见:

2010年6月1日，受省环保厅委托，江阴市环保局对中国石化国际事业有限公司江苏江阴化工经营部化工库码头改造工程进行环保现场检查、验收，参加验收会的单位有江阴市环保局管理科、江阴市环境监察大队、江阴市环保局澄江分局、江阴市环境监测站、江阴经济开发区经发局环保科、中国石化国际事业有限公司江苏江阴化工经营部等。验收组（名单附后）听取了该公司的项目环保工作总结、验收监察报告及建设和试生产期间环境监察情况。现场察看了项目生产情况、环保设施运行状况以及企业环保管理情况。对照该项目环评及批复，经充分讨论，验收组形成验收意见如下：

一、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中国石化国际事业有限公司江苏江阴化工经营部化工库码头改造工程项目；

建设内容：1、改造现有5000吨级泊位，年吞吐量由16万吨增加到73.6万吨2、拆除现有桶装泊位；

建设单位：中国石化国际事业有限公司江苏江阴化工经营部；

建设地点：江阴市长山附近的长江南岸石牌港东侧、长江福姜沙水道上口段，紧邻江阴长江大桥；

工程投资：项目总投资1297万元，其中环保投资100万元，占总投资的7.7%；

工程建设情况：江苏省环保厅2009年4月批复， 2009年3月动工建设，2009年5月竣工，2009年9月经省环保厅核准同意试生产，2010年3月完成验收监测；

验收监测单位：江苏省环境监测中心；

监测期实际生产负荷：实际年吞吐量已达到设计规模的75%以上。

二、环保执行情况

在项目建设过程中，该公司按照环境影响报告书和环评批复要求，认真落实各项污染防治措施，基本达到了环评审批要求：
1.认真按照建设项目环境保护“三同时”要求，各项污染防治措施做到了与主体工程同步设计、同步建设和同时投入使用。

2. 码头污水按“雨污分流、清污分流、一水多用”的原则设计和建设，本项目废水主要是船舶含油废水、船舶生活污水、地面初期雨水、地面冲洗水和码头生活污水。船舶含油废水和船舶生活污水由海事部门环保船收集；初期雨水、冲洗水和码头生活污水经收集后送入中石化江阴石油分公司污水处理站集中处理后接入光大水务（江阴）有限公司滨江污水处理厂。

3.本项目废气为各种物料在装卸过程中的呼吸废气、扫线废气与船舶废气。通过装卸时控制泵压减少液体飞溅，从而减少装船过程中化学品挥发；各种物料专管专用，减少扫线废气；采用优质柴油、无铅汽油作燃料，减少船舶废气的排放。监测结果表明各污染物无组织排放浓度最大值均能达标排放。

4. 噪声主要是装卸、运输机械作业噪声，主要采取绿化等方式减少噪声对周围环境的影响。
5. 固体废弃物按规定分类收集、处置，危险废物委托江阴市工业固废处理中心有限公司处置。生活垃圾由环卫部门清运。
6.公司建立了较为完善的环保管理网络和环境管理制度。

三、验收监测情况

    江苏省环境监测中心于2010年1月和3月对该项目中废水、废气和噪声、固废等污染物排放现状和各类环保治理设施的处理能力进行了监测，监测结果如下：

1.废水：该项目接管水中pH、SS、CODcr、石油类排放浓度均达到《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表4三级标准。

2.废气：厂界无组织排放的苯、二甲苯、甲醇、非甲烷总烃、甲苯浓度最大值均达到《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限值，苯乙烯浓度最大值达到《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表1 二级新扩改建标准。

3. 噪声：该项目厂界除Z1测点昼间等效声级值达标外，其余监测点昼间、夜间等效声级均超过《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2类、4类（靠长江一侧）标准。
4.固废：固废按环评提出的要求落实了相应的综合处置措施。
四、验收结论

    验收组认为该项目在建设过程中执行了建设项目环保“三同时”制度，各项污染防治措施基本达到了环境影响报告书及批复的要求，基本符合验收条件，同意中国石化国际事业有限公司江苏江阴化工经营部化工库码头改造工程通过竣工环保验收。

五、要求和建议

1、必须严格遵守建设项目环境保护法律规定，凡扩建、改建必须报环保部门审批。

2、加强污染防治设施的运转管理，避免跑、冒、滴、漏的现象发生，认真落实突发环境事故应急预案，确保环境安全。
3、进一步完善码头初期雨水收集系统。结合仓储库区扩能，加快废水预处理实施改造。
验收组

2010年6月1日




